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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法制字第1150432443B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45918_0432443BA0C_ATTCH1.pdf)

「臺南市核發使用執照及補發建築執照收費標準」業經本

府115年4月8日以府法制字第1150432443A號令修正發布，
請備查。

依規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檢附旨揭收費標準之修正發布令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

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(併復貴局115年3月24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150397023號函並請
至本府機關網站共通平台上傳刊登公報，類別請選法規－自治法規)(含附件)、
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(含附件)
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曾俊傑
電話：(06)2991111#8963
電子信箱：zjj1228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6/04/08
14:49:14

法規委員會 115/04/08

1150002122

法規備查17





襠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法制字第1150432443A號

附件：

裝
修正 「 臺南市核發使用執照及補發建箔

附修正 「 臺南市核發使用執照及補發建築執照收費標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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